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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09年11月30日星期一  9時30分整 

地點：公園處園藝管理所（臺北市士林區中山北路5段378巷1號） 

主席：黃處長立遠 紀錄：楊鴻安 

出席： 李惠裕 王健忠 劉家銘 陳宏銘 周國平請假 

 陳炳麟 吳再欽請假 林慧忠請假 張泰昌 李家龍 

 郭玉仙 王志良 洪維聰 蕭志龍 湯順富 

 曹美惠 黃繼模 林丁達 顏俊明 蔡明美 

 王秋玲 李雅娟 洪惠敏 葉馥宇 許文娟 

 陳大分 李    鑫    

列席： 陳鏗元 李英偉    

壹、「109年度政府資料開放應用獎」、建築奧斯卡獎－「中華建築金石獎」及

「臺北市政府109年第八屆廉能透明獎」獻獎。 

主席致詞： 

(一)感謝各位戮力推動本處業務並獲得上揭獎項殊榮。 

(二)請得獎主政科室簽報敘獎，另請人事室管控本處敘獎額度並訂定相關獎懲標

準。 

貳、宣讀本處109年10月份處務會議紀錄。 

裁示：紀錄確定。 

參、報告事項： 

一、109年10月份道路違規裁罰、道路管線挖掘及天空纜線清整統計情形。(挖管

科)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請養護工程隊隊長、副隊長、分隊長及工務科科長、工務所主任加入各行

政區里長群組，俾即時回應及處理。 

二、109年10月份在建工程品管、職安督導情形。(品安科) 
裁示：洽悉備查。  

三、109年10月份在建工程及委託監造契約扣罰統計。(工務科) 
裁示：洽悉備查。 

四、109年10月份8公尺以下道路工程及委託監造契約扣罰統計。(養護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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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示：洽悉備查。 

五、本處109年度截至10月底預算財務收支執行情形。(會計室)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請會計室訂定執行率預警值，並於爾後會議提報低於該預警值案件。 

六、本處109年10月份公文辦理情形。(秘書室) 
裁示：洽悉備查。 

七、本處訴訟案件執行情形。(法制秘書)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爾後請合併第八案本處國賠案件處理情形提報。 

八、本處國賠案件處理情形。(法制秘書) 
裁示：洽悉備查。 

九、本處109年10月份新聞見報情形統計。(新聞聯絡人)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非重大工程見報次數超過30則以上者，可提報撰寫者敘獎。 

肆、其他指示事項： 

處 line 指示事項辦理情形。(處長室秘書) 

裁示： 
(一)洽悉備查。 
(二)忠孝東路7段618號地磚破損案，請養護隊發文建管處改善。 
(三)答覆議會公文及議員索資案請務求精簡具體，爾後退文案件請由主管以上

人員面議確認後再陳。 
(四)工務建設統計資料請劉總工程司於技術會報檢討確認數據正確性。（109

年12月31日前） 
(五)道路坑洞、人行道、孔蓋不平改善請養護隊研議訂出快速維修專案之可行

性。（109年12月31日前） 

伍、散會（是日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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